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四川省品牌建设促进会团体标准 

《地理标志产品  资中鲶鱼》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 

 

编制说明 
 

 

 

 

 

 

 

标准起草组 

2025 年 12 月 

 



 

 

目  录 

一、标准制定的背景及意义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 

二、任务来源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 

三、工作简况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 

（一）成立标准起草组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 

（二）开展调研和资料收集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 

（三）形成工作组讨论稿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3 

（四）形成征求意见稿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3 

四、编制原则和依据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3 

（一）标准编制原则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3 

（二）标准编制依据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4 

（一）标准的结构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4 

（二）标准的内容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5 

六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6 

七、采用国际标准情况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6 

八、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6 

九、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7 

十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7 

十一、预期社会效益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7 



 

1 

四川省品牌建设促进会团体标准 
《地理标志产品  资中鲶鱼》（征求意见稿）

编制说明 
 

一、标准制定的背景及意义 

资中鲶鱼是资中县的农业支柱产业之一，亟需一套全面的团体标

准来引领和规范其高质量发展。虽然已有《地理标志产品  资中鲶鱼 

第 1 部分：苗种繁育技术规程》（DB 5110/T 47.1—2022）等地方标

准，但《地理标志产品 资中鲶鱼 第 2 部分：池塘养殖技术规程》（DB 

5110/T 47.2—2022）已经作废，现阶段鲶鱼相关养殖要求仍存在标准

空白。团体标准具备制定周期短、响应市场快的优势，能够及时填补

这些空白，有助于加速构建全产业链标准体系。 

“资中鲶鱼”已于 2020 年成功注册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，并被

评为“我最喜爱的四川十大类地理标志品牌榜样”，品牌价值高。但

目前企业各自制定内控指标，造成同一品牌下“鱼体规格、药物残留”

等差异大，消费者复购率低，亟需制定统一团体标准，在不增加监管

成本的前提下，把安全指标、质量指标和感官指标等固化，进而推动

产业健康发展。 

制定《地理标志产品 资中鲶鱼》团体标准，旨在响应资中县委、

县政府关于振兴“资中鲶鱼”品牌的战略规划，通过规范资中鲶鱼苗

种选择、养殖等技术，解决当前产业发展中面临的关键问题，以实现

品种纯正、品质提升与品牌增值的核心目标。 

本标准的制定通过规范并统一资中鲶鱼的苗种选育、养殖环境等

关键技术环节，一是从源头保障资中鲶鱼的独特品质和品种纯正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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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解决因养殖标准不统一可能导致的品质波动问题。二是作为构建从

池塘到餐桌全过程标准体系的重要一环，本标准制定能为资中鲶鱼的

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等提供技术依据，从而推动产业规范化、规模化发

展。三是通过本标准的制定和实施，能统一“资中鲶鱼”地理标志产

品的质量评价准则，遏制市场假冒伪劣行为，维护生产者、经营者及

消费者的合法权益，提升品牌公信力和市场竞争力。 

二、任务来源 

本标准由资中县渔业发展中心提出，向四川省品牌建设促进会申

请团体标准立项，项目名称为《地理标志产品 资中鲶鱼》，项目计

划于 2026 年 2 月底完成。2025 年 11 月，四川省品牌建设促进会下

发《关于<地理标准产品 资中鲶鱼>等 3 项团体标准项目立项的通知》

（川品会〔2025〕22 号），批准了《地理标志产品  资中鲶鱼》的

团体标准项目制定计划。项目由资中县渔业发展中心、资中县市场监

督管理局、资中县渔业发展中心、资中县鲶鱼养殖协会、四川省品牌

建设促进会共同起草。 

三、工作简况 

（一）成立标准起草组 

2025 年 7 月，资中县渔业发展中心、资中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

资中县渔业发展中心、资中县鲶鱼养殖协会、四川省品牌建设促进会

联合成立标准起草组，明确总体思路和工作目标，明确标准编制工作

时间进度，落实各单位、人员的具体任务分工，责任到人。 

（二）开展调研和资料收集 

2025 年 8 月，为保证本团体标准编制的科学性、真实性、可行

性，标准起草组前往资中县开展实地调研，了解掌握资中鲶鱼的感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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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征、理化指标和安全要求，在此基础上，广泛检索、收集、整理有

关资中鲶鱼的苗种来源、养殖环境、养殖模式、转食驯化、捕捞规格、

环境等资料，为下一步团体标准编制做好筹备工作。 

（三）形成工作组讨论稿 

2025 年 9—11 月，标准起草组对前期工作资料进行整理、分析、

总结，经过标准起草组内部多次研究和讨论，完成了《地理标志产品 

资中鲶鱼》团体标准工作组讨论稿。 

（四）形成征求意见稿 

组织行业、标准化专家开展标准研讨会，在充分听取专家意见、

建议的基础上，标准起草组对标准工作组讨论稿进行了修改完善，形

成了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。 

四、编制原则和依据 

（一）标准编制原则 

本标准的编制主要遵循了统一性、协调性、符合性原则。 

1.统一性。本标准严格按照 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

1 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和 GB/T 17924-2008《地理

标志产品标准通用要求》的要求进行编写与表述。 

2.协调性。本标准的编制严格遵守了现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参

阅了《鲜活农产品标签标识》（GB/T 32950-2016）、《地理标志产

品 资中鲶鱼 第 1 部分：苗种繁育技术规程》（DB 5110/T 47.1—2022）

等相关国家标准、地方标准。结合实际情况，充分借鉴已有经验，并

在反复论证、综合分析的基础上，按照标准不能与现行标准、相关法

律法规、政策性文件等冲突的原则，标准起草时，起草小组对其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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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深入学习，确保了本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、国家、行业标准内容相

协调。 

3.符合性。按照标准内容应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《关于

批准对兴化大米、兴化红皮小麦、永春老醋、巴东独活、资中鲶鱼实

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公告（2009 年第 81 号）》要求相吻合，标准

的质量技术要求与公示内容符合一致。 

（二）标准编制依据 

1.法律法规：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产品质量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

化法实施条例》《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》等国家法律法规为根本遵

循。 

2.基础标准：遵循 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

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，规范标准的框架结构、术语表述和

条文格式，确保标准的规范性与统一性。 

3.国标、地标：参照《鲜活农产品标签标识》（GB/T 32950-2016）、

《地理标志产品 资中鲶鱼 第 1 部分：苗种繁育技术规程》（DB 

5110/T 47.1—2022）等现行国标、地标，结合资中鲶鱼实际，聚焦资

中鲶鱼在特定地理环境、传统养殖方式下所形成的独特质量特征，填

补现有标准体系空白，实现与国家、地方标准体系的有效衔接。 

（一）标准的结构 

该标准共设 11 个部分，分别为：范围、规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

和定义、产地范围、养殖要求、质量要求、安全要求、检验方法、检

验规则、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暂养和档案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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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标准的内容 

1.范围 

明确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，界定了标准适用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

检疫总局 2009 年第 81 号公告批准保护资中鲶鱼的养殖和销售。 

2.规范性引用文件 

本章严格按照 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

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要求，给出了本文件中引用的规范性文

件。 

3.术语和定义 

本章按照地理标志产品的特殊性，界定了“资中鲶鱼”的术语和

定义。 

4.产地范围 

本章按照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09年第 81号公告的内容，

规定了地理标志产品资中鲶鱼的保护范围。 

5.养殖要求 

本章规定了资中鲶鱼的苗种来源、养殖环境、养殖模式、转食驯

化、捕捞规格、环境、安全要求。 

6.质量要求 

本章规定了资中鲶鱼的感官要求、理化指标。其中：感官要求、

理化指标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《关于批准对兴化大米、兴

化红皮小麦、永春老醋、巴东独活、资中鲶鱼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

的公告（2009 年第 81 号）》要求确定。 

7.安全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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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章规定了资中鲶鱼的安全要求。安全指标中污染物限量引用

GB 2762 的相关规定，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引用 GB 2763 的相关规定，

兽药最大残留限量应符合 GB 31650 的规定。 

8.检验方法 

本章根据资中鲶鱼的感官要求、理化指标、安全要求提出了对应

的检验方法。 

9.检验规则 

本章规定了组批规则、抽样方法、检验类型以及判定的要求。 

10.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暂养 

本章规定了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暂养的要求。根据《地理标志产

品保护规定》、GB/T 17924《地理标志产品标准通用要求》等的规定，

确定了标志、包装和运输的要求。因鲶鱼有活体和冰鲜鱼种类，所以

提出了暂养的要求。 

11.档案管理 

规定了资中鲶鱼养殖、用药、销售等记录要求，以及记录的保存

期限。 

六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 

本标准编制过程中，充分听取了行业管理部门和相关单位对标准

的要求、意见和建议，编制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。 

七、采用国际标准情况 

无。 

八、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

本标准的制定主要基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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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》《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》等法律法规，并基

于《鲜活农产品标签标识》（GB/T 32950-2016）、《地理标志产品 资

中鲶鱼 第 1 部分：苗种繁育技术规程》（DB 5110/T 47.1—2022）等

现行国标、地标进行编制，与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标准无任何抵触。 

九、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

标准发布后，建议加强标准的宣贯和示范，推动相关单位实施该

项标准。 

十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

本标准无涉及的专利。 

十一、预期社会效益 

标准的实施预期将为资中鲶鱼产业带来系统性、全方位的提升。

核心社会效益在于通过建立统一的“标尺”，将地方特色资源转化为

具有稳定品质、强大品牌和广泛市场竞争力的现代产业，最终实现保

护与发展并重、经济与文化共荣、农民与产业共赢的目标。 


